
老旧厂房更新改造工作流程图

前期工作

项目申报入库

列入计划

签订协议

实施主体

功能业态

规划指标

供地方式

监管要求

实施主体

区城市更新主管部门
会同区发展改革、财政、
规划自然资源、住房城乡
建设等有关部门及相应行

业主管部门

区城市更新主管部门会同
相应行业主管部门联合审
查，发展改革、规划自然
资源、住房城乡建设、经
济和信息化等部门参与

联合审查

实施主体

区相应行业主管部门或
区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

履约监管协议

实施方案编制

审查意见

1.增设必要的楼梯、风道、无障碍设施、电梯、外墙保温等附属设施和室外开敞性
公共空间的更新改造项目，或仅进行内部装修且不改变建筑使用功能的更新改造项
目，经过项目申报、列入计划等两个步骤后，可直接编制规划设计方案申请办理规
划建设手续。
2.改造后地上建筑规模不超过10000平方米，建筑高度不超过24米，地下规模不大于
2000平方米，开挖深度不大于3米，功能单一的更新改造项目，经过项目申报、列入
计划等两个步骤后，可直接编制规划设计方案申请办理规划建设手续，同时签订履
约监管协议，不需要再经过实施方案编制、联合审查等两个步骤。



手续办理

实施方案或规划设计方案中明确不改变建筑
使用功能、不增加建筑规模、不改变建筑外

轮廓的项目

其他项目

“多规合一”协同平台
会商意见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重要大街、历史文化街区、
市政府规定的特定区域外

立面装修的项目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外立面装修）

一般地区的项
目

建筑工程施工
许可证

建筑工程施工
许可证

建筑工程施工
许可证



后期监管

签订履约监管协议
的部门

定期评估 评估报告

继续经营
（评估合格）

进行整改
（评估不合格）

启动退出程序
（整改后不合格）

签订履约监管协议的
部门提请区城市更新
主管部门和相应行业
主管部门牵头，会同
发展改革、规划自然
资源、住房城乡建设、
经济和信息化、市场

监管等部门

继续经营
（整改后合格）


